
佛山市重大建设工程项目表
	分类
	工程项目

	交通工程
	1.公路、城市道路、铁路干线的单孔跨径超过150米（含本数，以下相同）的特大桥梁和大型隧道；

2.Ⅰ级铁路干线的重要车站与铁路枢纽的主要建设工程；

3.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4.Ⅱ类以上机场；

5.年吞吐量200万吨以上的港口。

	能源工程
	1.库容量1千万立方米以上的大中型水库大坝，或城市上游的Ⅰ级挡水坝；

2.装机容量100万千瓦以上的热电厂，30万千瓦以上的水电厂及其变电站，500千伏以上的枢纽变电站。

	通信工程
	1.市内200千瓦以上的广播发射台、电视台、电视发射台（塔）、电视播控中心和传输中心；

2.通信枢纽程控机主楼；

3.卫星地面通讯站主机房。

	市政工程
	区级及区级以上的供水、供气、供电等的调度控制中心。

	特殊工程
	核电站、核反应堆、核供热装置，重要军事工程，以及易燃易爆、剧毒物质的生产、储存及输送管道（网）等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

	其他重要

工程
	1.大型工矿企业、大型粮油加工厂，大中型化工厂、炼油厂，大型海洋平台，二万吨以上大型船坞项目；

2.高度超过100米的高层建筑工程；

3.位于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所标示的地震烈度值（大于或等于Ⅵ度）分界线附近8公里范围内，以及占地范围跨越不同构造和工程地质单元的大中型厂矿。


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应当按照高于当地房屋建筑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设计与施工，采取有效措施，增强抗震设防能力。其实施标准应依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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